
高政办发〔圆园20〕26号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高平市 2020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

通 知

各乡(镇)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高平市 2020年度土地储备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

照执行。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 6月 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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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平市 2020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

为进一步强化土地储备管理，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，提

高建设用地保障能力，根据国土资源部、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中

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印发的《土地储备管理办法》（国土

资规〔2017〕17号），和《国土资源部、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

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土地储备与融资管理的通知》（国

土资发〔2012〕162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科学确定年度土地储备规模，盘活存量建设用地，加大土地市

场宏观调控，规范土地市场秩序，推动土地利用向规范、节约、集

约、高效方向发展，为我市转型发展提供土地资源保障。

二、编制原则

围绕全市城乡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

规划，统筹安排、科学制定年度土地储备计划。

综合考虑我市土地市场供需状况，合理确

定年度土地储备规模，保障土地市场健康发展。

紧紧围绕市委、市政府工作要求，重点突

出，统筹兼顾，确保项目建设需要。

坚持“一个池子蓄水、一个龙头

放水”的土地储备基本思路，加强政府对储备土地的集中统一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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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各有关部门建立联动合作机制，确保土地收储各项工作有序有

效推进。

三、2020 年土地储备总体安排

本次计划储备的对象为计划范围内的以下土地：

1.依法收回的国有土地；

2.依法收购的土地；

3.依法行使优先购买权取得的土地；

4.已办理农用地转用、土地征收批准手续并完成征地拆迁的

土地；

5.其他依法取得的土地。

2020年全市储备土地 61宗，总规模为 3952亩。其中，既往年

度“批而未收”拟收储地块 12宗，规模为 411.85亩，占储备总量的

10.42%；计划年度新增拟收储地块 49宗，规模为 3540.15亩，占储

备总量的 89.58%。

2020 年全市储备土地规划用途结构为：住宅用地 2042.01

亩，占储备总量的 51.67%；工业用地 1320.62 亩，占储备总量的

33.42%；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223.64 亩，占储备总量的

5.66%；医卫慈善用地 133.92亩，占储备总量的 3.39%；商服用地

209.67亩，占储备总量的 5.30%；教育用地 22.14亩，占储备总量

的 0.56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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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全市可储备土地主要分布在南城办庞村村、龙渠居

委、圪塔居委、城南居委、南赵庄居委、西南庄村、崔庄村，马村镇康

营村、陈村村，寺庄镇市望村、伯方村等。

四、土地储备计划的实施与调整

市自然资源部门具体负责土地储备计划的执行，要按照市场

需求及时做好储备土地的供应，加快资金回笼；市财政部门主要承

担土地收储资金需求；各有关乡镇和市相关部门协调做好土地收

储供应前期工作，推进土地储备计划实施。需对土地储备计划进行

调整的，由自然资源部门提出意见，并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附件：高平市 2020年度土地储备计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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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晋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。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高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圆园20年 6月 5日印发


